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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泰都会（北京）城市规划建筑园林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摘牌整理期交易并将被终止挂牌 

的第一至第六次风险提示性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亚泰都会（北京）城市规划建筑园林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分别于： 

2021年 12月 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告了《亚泰都会（北

京）城市规划建筑园林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进入摘牌整理期

交易并将被终止挂牌的第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2021年 12月 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告了《亚泰都会（北

京）城市规划建筑园林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进入摘牌整理期

交易并将被终止挂牌的第二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 

2021年 12月 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告了《亚泰都会（北

京）城市规划建筑园林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进入摘牌整理期

交易并将被终止挂牌的第三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 

2021年 12月 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告了《亚泰都会（北

京）城市规划建筑园林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进入摘牌整理期

交易并将被终止挂牌的第四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2021年 12月 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告了《亚泰都会（北

京）城市规划建筑园林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进入摘牌整理期

交易并将被终止挂牌的第五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 

2021年 12月 1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告了《亚泰都会（北

京）城市规划建筑园林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进入摘牌整理期

交易并将被终止挂牌的第六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公告编号：2021-046 

经事后审查，发现因为工作人员失误,在上述六份公告中均出现同样错误，

现统一更正如下： 

更正前： 

公司股票自 2021年 12月 6日起复牌，进入摘牌整理期，整理期限至 2021

年 12 月 6 日，并于 2021年 12月 20日终止挂牌。 

更正后： 

公司股票自 2021年 12月 6日起复牌，进入摘牌整理期，整理期限至 2021

年 12 月 17日，并于 2021年 12月 20日终止挂牌。 

 

除上述内容变更，原公告的其它内容保持不变，以上更正对文件内容不会

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亚泰都会（北京）城市规划建筑园林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2月 10日 


